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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摘要 

1. 大中企 1現時對平等機會的認識程度 

1.1 對平等機會的認識 

 幾乎所有受訪的大中企僱員 (97%)及所有僱主 (100%)都知道常

用的平等機會詞彙，如：平等機會、歧視和性騷擾。  

 與中小企 2界別比較，有較多的大中企僱員（ 97%比 95%）及僱主

（100% 比 96%）認識這些常用的詞彙。 

1.2 認識平等機會的深入程度 

 幾乎所有大中企僱員 (97%)及所有僱主 (100%)都可以說出一些

有關以上三個詞彙的定義，但他們並不完全清楚知道現時法例

下的違法行為。 

 相對於其他平等機會法例，大中企僱員及僱主都對《性別歧視

條例》有較深的認識，尤其是有關懷孕歧視方面。不過，在未

有平等機會法例的範疇（如：種族、宗教信仰、年齡和性傾向），

很高比例的大中企僱員及僱主亦認為有關的歧視行為屬違法。  

 與中小企界別比較，大中企僱主對現行平等機會法例的認識較

多。不過，中小企與大中企僱員對有關法例的認識程度則差不

多。 

 

2. 對平等機會的觀感 

2.1 遵行平等機會原則的好處及不遵行的壞處  

 大中企僱員與僱主有相同的看法，他們都認為遵行平等機會原

則的最明顯好處是有更佳工作關係、工作效率更高、以及僱員

覺得更穩定，而對公司更有信心。 

 最多人認為不遵行平等機會原則的壞處是：公司聲譽會受損、

對員工士氣有負面影響、以及引致同事間關係緊張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大中型企業：製造業僱員人數 100或以上的企業；非製造業僱員人數 50或以上的企業 
2 中小型企業：製造業僱員人數 1-99的企業；非製造業僱員人數 1-49的企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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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對委員會的看法 

3.1 認識程度 

 顯著較多的大中企僱主比僱員 (89% 比 74%)知道平等機會委員

會是香港負責處理平等機會事宜的機構。  

 與中小企界別相比，顯著較多的大中企僱員和僱主知道平等機

會委員會的角色(僱員方面: 大中企 74% 比中小企 62%。僱主

方面: 大中企 89% 比中小企 67%)。 

3.2 看法／對職能的理解 

 大多數（大約 80%或更多）的大中企僱員和僱主認為所有列出

的委員會職能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在接受及處理投

訴、協助改變公眾的態度、及鼓勵良好工作場所常規等方面。  

 對於委員會處理投訴的角色，顯著較多的僱員及僱主（ 83% 及 

68%）認為委員會的角色是公正無私的。 

 認為委員會偏袒其中一方的受訪者中，較多人認為委員會是偏

袒投訴人。 

 中小企界別對上述問題有類似的看法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。 

 

4. 在工作場所中現時平等機會的實行狀況 

4.1 平等機會投訴 

 約 4%大中企僱員（516 人中有 21 人）聲稱，他們曾親身經歷歧

視或性騷擾。 

 當講及其他人的經歷時，報稱見過同事受歧視或性騷擾的僱員

(15%)，較聲稱有親身經歷者多。 

 6%大中企僱主（541 人中有 31 人）表示，他們曾收到有關歧視

或性騷擾投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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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舉報情況 

 在大中企界別，曾受歧視或性騷擾的 21 名僱員之中，約 10%（2

人）曾作出舉報。他們是向高級經理／直屬上司、或其他負責

僱傭事宜的人士作出舉報
*
。 

 日後，他們會使用更多渠道作出舉報；除了高級管理層或直屬

上司外，委員會也是熱門選擇之一。 

4.3 不舉報的原因* 

 不舉報的兩大原因是怕失去工作和對舉報後的結果缺乏信心。 

 中小企界別亦提出相同的理由。 

 

5. 僱主的法律責任 

5.1 認知程度 

 僅三分之一（34%）的大中企僱主知道他們要對在工作場所內發

生的歧視或性騷擾負上法律責任。顯著較多的僱員比僱主知道

此點（45% 比 34%）。 

5.2 關注程度 

 經調查員告訴僱主其法律責任後，幾乎所有大中企僱主（ 99%）

表示關注他們的法律責任；而只有少於三分之一（ 32%）表示非

常關注。 

 中小企僱主較少表現關注。 

5.3 如何減輕責任 

 42%大中企僱主表示，他們知道可以採取行動，以把責任減到最

低。 

 在那些知道可採取行動的僱主當中，逾半表示會為僱員提供教

育／培訓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讀者在演繹調查結果時須留意子樣本是一個很少的數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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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對建議措施的反應 

 調查人員提供了一系列在現行平等機會法例下，有助減輕僱主

法律責任的措施給受訪者評價。相較而言，大中企僱主及僱員

都認為，取得管理高層的支援是最必要的措施，其次是在辦公

室內實行平等機會，和設立內部投訴處理機制。  

 

6. 採取預防措施和良好管理常規的情況 

6.1 已採取的行動 

 在本研究用以衡量工商界有否遵行平等機會原則的四項基本預

防性管理措施之中，僅少數大中企僱主 (約 13%)已採取全部四

項措施。 

 在四項措施之中，多數大中企僱主(70%)已在內部設立正式渠道

處理員工的不滿／投訴，亦有至少 13%已安排僱員接受平等機

會培訓。 

 大中企有否針對工作場所出現的歧視或性騷擾採取預防行動，

與公司的規模大小有關。其關係是：公司規模愈大，愈會採取

預防措施。 

 當大中企僱主知道自己要對工作場所內出現的歧視或性騷擾負

上法律責任時，他們就愈願意任命職員去處理工作場所內有關

的平等機會事宜。 

6.2 對所提出建議行動的看法 

 幾乎所有大中企僱員（ 95%）及僱主（98%）都同意，無論是否

已採取預防措施，都需要設立正式的內部渠道，以討回公道 /

處理投訴。 

 「若有公司政策或員工手冊，在當中列明平等機會有關事項」、

「傳閱/張貼有關平等機會事宜的備忘錄」和「若有僱傭合約或

聘書，在當中列明平等機會有關事項」等三項建議行動都受到

大中企僱員及僱主的高度認同。 

 至於有關「安排平等機會培訓課程」和「指定一位員工去幫助

處理平等機會事宜」這兩項建議行動，僱主較僱員更有興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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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不採取行動的主要原因 

 大中企僱主不採取行動的主要原因是：以前從未發生過、員工

之間關係良好、和手頭上無相關資料。  

 

7. 現行平等機會資訊 

7.1 有關平等機會的資訊 

 僱主或相關的工作場所都是取得平等機會資訊的主要渠道

（47%），其次是委員會（38%）。 

 對中小企僱員而言，委員會是主要的渠道。 

7.2 接收內容及形式 

 委員會的小冊子、研討會/講座，和公司發出的備忘錄是大中企

僱員取得資訊的最常見方式。 

 對中小企僱員而言，委員會的小冊子是取得資訊的最常見方

式。其次為張貼在報告板上的平等機會資訊，以及與經理／上

司／同事傾談。  

7.3 所收資訊的有用程度 

 大中企僱員認為，外部提供的培訓課程是取得有關平等機會資

訊的最有用途徑，其次是委員會的小冊子、研討會及講座、以

及公司發出的備忘錄。 

 對中小企僱員而言，最有用的方法是與經理／上司／同事傾

談，其次是委員會的電視廣告，及研討會 /講座。 

 

8. 持續平等機會教育 

8.1 僱員對接受平等機會資料 /培訓的意願 

 近半數（46%）大中企僱員希望收到有關平等機會的資料或接受

有關培訓。 

 中小企僱員表示同一意願者比例較高（ 55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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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 所需資料/培訓的內容 

 大中企僱員認為，最重要的資料是認識他們的平等機會權利與

責任，其次是有關違反平等機會法例的案例及平等機會的基本

知識。 

8.3 專為大中企而設的平等機會服務 /培訓需要 

 大多數大中企僱主（72%）希望委員會為他們評估其平等機會培

訓需要，並向他們提供專為機構編寫的培訓課程，或提供相關

的平等機會資訊產品、顧問服務及支援。 

 大多數大中企僱主希望培訓／教育及資訊產品能集中於講授香

港的平等機會法例。其次是僱主在工作場所應怎樣做以減低其

法律責任、以及如何處理公司內部有關平等機會的投訴／不滿。 

 

9. 教育和培訓角色的重要性 

從上文看來，推行平等機會的當務之急為教育和培訓，這不只該針

對大中企僱主及僱員，也應針對起示範作用的政府機構。  

受訪者普遍認同委員會是個獲授權和指派處理平等機會事務的機

構，責無旁貸。令人鼓舞的是，不少大中企僱主亦瞭解委員會的此

項責任。 

委員會將與僱主緊密合作，繼續加強他們對平等機會的認識，尤其

是教導僱員認識其權利及責任。 

有關工作應是一項持續而對象鮮明的活動。由於僱員 /僱主對平等

機會有不同程度的認識，在不同時間可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。他們

所需要的資料及教育，也需因應改變。  


